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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檢召開「查緝民生犯罪平臺聯繫會議」 

嚴查違法囤積哄抬行為，俾穩定國內物價安定民心 

   本署鑑於年關將近，為防止不肖廠商或業者趁機違法囤積、哄抬物價

或聯合壟斷等獲取暴利不法行為，致影響民生物價穩定而致民怨沸騰，特於

今 (13)日下午 2 時 30 分許，在本署 2 樓會議室召開轄區「查緝民生犯罪

平臺聯繫會議」，由張介欽檢察長親自主持，並邀集法務部調查局屏東縣調

查站、內政部警政署保七總隊第三大隊第三中隊、屏東縣政府衛生局、檢驗

中心、消費者保護官等機關與會。 

    張檢察長表示，行政院於民國 110年 12月 9日責成法務部，邀集公平

會、經濟部、農委會、財政部、行政院消保處等單位成立跨部會之「物價聯

合稽查小組」，至全國各縣市主動稽查物價，並於 12 月底擇定具指標性的

24 家連鎖品牌餐飲業進行 3 波查處行動，今年 1 月間也針對中、上游供應

商展開價格的稽查行動，為遏止不法廠商或業者趁機賺取不法利益，引發民

怨，故於今日召開查緝民生犯罪聯繫平臺會議，宣誓本署積極查緝及打擊不

法之決心。屏東縣為農業大縣，農漁肉產品供應全台，查緝的重點在於各項

民生物資或原物料等之價格與數量是否異常、有無囤積或哄抬價格情形，期

盼透過此平臺聯繫會議，強化與會各機關或單位之橫向聯繫功能，通力合作

以打擊民生犯罪之不法行為，針對違法囤積、哄抬價格或聯合壟斷的行為予

以嚴處，若發現涉及刑事不法者立即通報，本署會即刻指派檢察官指揮調查

蒐證，嚴查速辦。若涉及行政罰部分，則移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法查處嚴

懲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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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會議中由本署主任檢察官陳建州及與會各機關或單位代表，就查緝違

法囤積、哄抬物價或聯合壟斷等不法行為相關處理流程、法律適用及實務見

解等議題，充分討論並交換意見後達成共識。本署期望透過此次聯繫會議彙

整、統合相關之行政、司法警察及檢察機關，就查緝上開不法案件，能強化

交流與溝通管道，希冀透過充分溝通及意見交流，能有效達到迅速、妥適研

擬偵查作為，完成調查相關事證，達成迅速偵結案件之精緻偵查目的，嚴懲

速辦是類不法行為案件，藉以共同維護市場交易秩序，穩定國內民生物價，

俾利安定社會民心，並提升人民對行政及司法之信賴。 

            

  

  

  

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